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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士比可說是許多臺灣藍領勞工再熟悉不過的提神飲

料，然而維士比含有酒精，不少勞工朋友喝了大量維士比後

仍騎車或開車上路，經測出酒精反應超標而受罰，實不可不

慎。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下稱士林分署)近期在執行

「強力執行滯欠酒(毒)駕罰鍰專案」時，發現一位家住新北

市汐止區陳姓義務人因在工地飲用大量維士比後開車上

路，導致酒測值超標遭警開單舉發，經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

裁決處（下稱桃園交裁處）裁罰新臺幣(下同)12萬元罰鍰。

陳男雖就該筆罰鍰辦理分期繳納，惟因繳納數期後即停繳，

經桃園交裁處就剩餘罰鍰移送士林分署執行，經士林分署函

請地政機關就陳男名下位於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之房產(下

稱系爭不動產)辦理查封登記後，陳男隨即籌款繳納尚欠之

罰鍰，以避免系爭不動產遭到法拍。 

本件 65年次家住新北市汐止區之陳姓男子，於 110年 9

月 15 日下午 4 時許行經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一帶遇警

察攔檢，當場測試酒精濃度超過標準值，警方進一步發現陳

男係酒駕累犯，遭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大林派出所舉

發後，由桃園交裁處裁罰 12 萬元。陳男雖立即至桃園交裁

處申請分 18期繳納，每期繳納 6,600元，惟陳男繳納 10期

合計 6 萬 6,000 元後即違約停止繳納，桃園交裁處遂於 111

維士比喝了再上酒駕遭重罰又拒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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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1日將陳男餘欠金額 5萬 4,000元移送士林分署執

行。士林分署收案後調查陳男名下除有系爭不動產及一部車

齡 24 年老舊汽車外，尚查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士林分署

乃於 111年 11月 21日囑託地政機關就系爭不動產辦理查封

登記。數日後，執行人員即接獲陳男來電陳稱表示，因本身

係從事粗重且需耗費大量體力的建築工人，每天上工時都習

慣飲用大量維士比等含酒精成份飲料，藉以提神維持體力幹

活，原以為在中午飲用維士比之後至下午 4點多，酒精應該

已消退，故下班仍駕車返家，孰料，才剛駛出工地不久就在

路上被警察攔檢查獲，而對於本件裁罰曾向桃園交裁處申辦

分期繳納，之後因受疫情影響，工作量銳減，收入連帶減少

以致於無法再按期繳納，並非故意違約，而系爭不動產是 10

餘年前父親過世後繼承而來的，目前是自己與兒子 2人唯一

棲身之所，請求執行人員暫勿拍賣，並承諾於 12 月底繳清

本件罰鍰。士林分署執行人員考量陳男處境後酌情給予相當

寬限期日。嗣陳男果於 111年 12月 13日攜帶現金至士林分

署繳清所欠之酒駕罰鍰 5萬 4,000元，士林分署立即發函地

政機關塗銷不動產查封登記，全案圓滿落幕。 

士林分署在此沉重呼籲社會大眾應共同拒絕酒駕，遠離

毒品，遵守交通規則，尤其年關將近，聚會宴飲機會大增，

切莫貪杯誤事，以免樂極生悲，造成憾事。士林分署對於交

通違規案件，尤其是酒（毒）駕相關案件絕對持續強力執行，

沒有空窗期也沒有假期，義務人切勿心存僥倖，規避繳納義

務，如遭裁罰亦應儘速繳納或提出清償辦法，以免財產遭查

扣執行，甚至遭限制出境、拘提管收而影響自身權益，甚至

拖累家人而後悔莫及。 

 


